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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学双学位教育是指学生在主修本专业的同时辅修了法学专业，并通过课程考试取得法学学士学位，力

在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在我国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积极推进法治建设的背景下，对法律人才

的需求只增不减。目前很多高校都已经开展法学双学位教育，但开展过程中出现诸如课程设置不合理；

教育资源不足、质量不过硬；双学位管理困难等问题，难以培养出复合型法律人才。究其原因主要是现

行学分制不灵活；相关配套政策不完善以及缺乏有效质量监管机制。本文从法学双学位教育面临的困境

成因入手，提出完善政策制定规范；明确培养目标、筛选培养对象；优化课程结构；严格考核奖惩制度、

弹性学分制等措施，为提高法学双学位办学质量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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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al degree education in law means that students who have minored in law while majoring in this 
major and obtaining a bachelor’s degree in law through the course examination, strive to cultivate 
compound legal talent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lobal economic inte-
gration, and the active promo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the demand for legal talents 
has only increased. At present,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launched double degree edu-
cation in law, but there are unreasonable courses in the process of carrying out; insuffici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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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r quality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difficulties in managing dual degrees make it difficult to 
cultivate compound legal talents.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current credit system is inflexible; 
the relevant supporting policies are not perfect and there is a lack of effective quality supervision 
mechanism. Starting from the causes of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double degree education in law, 
this paper proposes to improve the norms of policy formulation. Clarify the training goals and 
screen the cultivation objects; optimize course structure; strict assessment reward and punishment 
system, flexible credit system and other measure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double law degrees. 

 
Keywords 
Law, Double Degree, Compound Legal Talent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法治建设的背景下，法学双学位已变成修读双学位中的热门选项。面对修读法学双学位的大势，

原有的法学双学位教育难以适应现今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存在各种问题。从我国法学双学位教

育现状为切入点，深入分析法学双学位教育的发展困境及成因，为法学双学位教育寻求新的出路。 

2. 我国法学双学位教育的现状 

(一) 法学双学位教育在我国的发展规模 
目前我国高校共有 2688 所，自 1999 年高校扩招政策实行以来，据 2009 年中国法治蓝皮书《中国法

治发展报告》的统计截至 2008 年 11 月，全国共设立法学院系 634 所，30 年来增长了 105.7 倍；法学本

科在校生 30 万人左右，法律专科在校生达 22 万人，30 年增长了 200 多倍；硕士研究生 7.9 万人，博士

研究生 1 万人[1]。目前，有法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达 333 所，有法学博士学位授予

权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29 个，有 13 个法学教育机构设有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随着各高校不断

扩招法学本科生，大量毕业生涌入市场，竞争力大，就业难。且在 2001 年司法考试的施行后，法学本科

生的就业率较之前更低，但 2001 年司法考试的实施给法学双学位教育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推动力，快速推

进了法学双学位教育的发展[3]。 
根据社会多元化发展，交叉人才的需求剧增，我国授予双学位教育的人数种类越来越多，规模越来

越大。法学双学位拥有自身的优势，不同于语言类、理工类专业双学位，修读法学双学位的门槛较低。

同时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背景下，修读法学双学位逐渐成为大势。 
(二) 法学双学位教育培养学生定位 

法学双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何为复合型法律人才？首先我们要明确何为复

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要求掌握两项或两项以上的专业知识，并能够融会贯通的运用，而不是在各领域

都稍懂皮毛。可见，复合型法律人才不单要求能够掌握法律这一项专业技能，还要掌握一项其他不限于

专业、学科的专业技能。 
在各行各业分工越来细致化的今天，法律也渗透到了各个领域。无论是在金融、艺术、农业、医疗等

领域，无一不需要法律人才。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方向也不再是向公安、检察院、法院定向输入，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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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元化发展。即使在公检法机关，对法律人才的需求也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越来越趋于纵深的专业化。 
(三) 法学双学位教育的相关政策 

近年来，党和国家大力推进依法治国战略方针，各行各业对专业技术和法律知识兼备的复合型人才

的需求逐年增加。为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我国早在 2011 年开

展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18 年 4 月，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校法学类本科专业教学质

量国家标准》，该标准是为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深化法学专业类教学改革，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

本着坚持、改革、调整、创新的法治人才培养思路，遵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与教育部《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参照《法学学科门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

准参考框架》而制定的，该标准将成为未来若干年法学教育的指导性标准[4]。 
虽然培养法律复合型人才有政策优势，但是我国对于双学位没有明确具体的管理政策，只对第二学士

学位有明确政策。各高校内开展的法学双学位教育，在毕业后以该学位去报考相关岗位并不被认可，从而

导致各高校学生修读法学双学位的积极性下降，使法学双学位教育仅成为学生提高法律综合素养的方式。 

3. 我国法学双学位当前面临的困境 

(一) 课程设置不合理 
在教学内容上，基础性的课程是必不可少的，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法学双学位课程的教学内容大多

是某一单科知识，缺少了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教学内容。且课程仅停留在简单的基础性知识的教学并不能

满足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的要求。在法学双学位教育中，将本专业的课程和法学课程机械的相加，不能

达到融会贯通的效果，反而造成开展双学位教育的目的与结果背道而驰。同时欠缺更加具有实践性的课

程，例如：模拟法庭以及其他与本专业结合的法律实践课程。这容易导致修读法学双学位的毕业生空有

文凭，不具备解决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问题的能力，甚至是简单的法律问题。 
在教学形式上，法学双学位教学的课程学习采取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虽然一改仅由线下老

师讲授知识的传统教学方式，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学生仍然是在被动的接收知识，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

积极主动性。学习法律这门实践性极强的课程，单靠被动的接受基础知识概念无法培养学生的在解决实

际问题时的跨学科思维以及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安排上，为了避免时间上的冲突，教务处将双学位的课程安排在晚上或是周末，且统一规定

每学期的选修课目和课程时间，这让学生失去了原有的消化吸收知识时间，打消了学生的积极性，在学

生无法处理好两门专业课程关系时，培养效果会大打折扣。 
(二) 教育资源不足，质量不过硬 
各类高校开展法学双学位教学，不同类别的院校在教育资源的获取上差别较大，对于学校法学教育

的质量有直接的影响。 
在学校为法学双学位教育分配师资时，存在两种现象： 
现象一：现有的师资不具备跨专业跨学科的教学能力，无法讲授除基础性知识之外的内容，教学方

式方法老旧，致使双学位教学成为专业基础课。 
现象二：大部分教师在完成了法学本专业的课程后因事情繁多不愿再去上双学位课程，双学位课程的

授课甚至存在轮班制现象。在课程教学之外，还有对学生考试、教学计划等工作的安排，往往力不从心。 
完备学校设施是教学能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修读法学双学位学生增加了学院设备设施压力，法学

类图书资源也无法满足跨学科学习的要求。例如：跨学科图书资料服务不足、图书广度涉及范围达不到

要求等。即使现今各类图书电子资源便捷可得，但传统图书馆的地位不容撼动，学院内的图书馆对于修

读法学双学位的学生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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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修读法学双学位的学生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和压力，也增加了其毕业的难

度，同时还会影响到高校法学双学位教育的质量。 
(三) 双学位管理困难 
双学位的管理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法学双学位的普及宣传指导工作还不到位。学校对

法学双学位只进行了宣传，但忽视了关键的指导工作。在现实情况中，大部分选择修读法学双学位的学

生对法学双学位没有足够的了解，往往在修读时逐渐发现与自己预期不同导致失去兴趣。 
其次学生在选择修读法学双学位后学校的督促尚有欠缺。辅修课程的管理制度没有本系专业的严格，

与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奖学金也没有参与到评定中，学生抱有侥幸心理，迟到早退等现象时有发生。这

就要求学校要完善监督促进法学双学位修读生的奖惩制度。同时也要关注修读法学双学位学生在修读过

程中思想情绪的变化，给与一定的支持。 
另外，在四年的期限内拿到两个学位本就不简单，许多学生因担心无法在四年内修够学分而中途放

弃双学位，无弹性学年制也成为一道阻碍。 

4. 我国法学双学位教育处于困境的原因 

(一) 目前实行的学分制 
目前我国高校实行的教学管理制度是学分制。学分制能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的选课，极

大的调动了教学管理机制的灵活性。但是我国大部分高校实施的学分制并不是纯粹的学分制，而是融合

了学年制和学分制两种制度特点的学年学分制。学年学分制的实施对于我国双学位培养复合型人才有一

定的阻碍。修读法学双学位的学生由于本系专业课程安排之间差异性大，难以做到进度保持一致，学分

学年制的教学管理模式有一定的学年制弊端，既定的教学方案与学习计划让学生失去了自由灵活选择的

空间，与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初衷相违背。在没有弹性的制度规定下，修读双学位的学生难以灵活安排自

身的学习进度，需要与教学安排保持一致，这无疑增大了修读双学位的难度。 
(二) 相关配套政策的不完善 
在最新的《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学位[2019] 20 号)下发之前，我国辅修双学位的授予是

由学校独立发放，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来确认学校授予双学位的合法性，因此，在我国国家学位制

度下，难以对学校授予的双学位做到全国统一认可。 
自 2022 年开始施行后，辅修双学位的证书被放到主修学位的证书之中，修读的法学双学位能够获得

国家层面的认可，这也大大增加了法学双学位的含金量。但尽管此次办法的施行让修读法学双学位的经

历得到保障，却法学双学位教育还是存在政策上的阻碍。 
根据 2021 年司法部颁布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全日制普通高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

获得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及以上学位才能报考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在我国现行政策的影响下，第一学历

为非法学本科的法学双学位学生由于无法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并且只能以非法学专业的身份报考法

律硕士，因此不得不选择放弃法学双学位这种学习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选择法学双学位的

积极性，无法为法学双学位提供充足的生源，给我国复合型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带来很大的困境[5]。 
(三) 缺乏有效质量监管机制 
各高校法学双学位教育质量参差不齐，究其原因，我国目前对法学双学位质量并无相关的监管机制，

学校是对法学双学位教育质量的把控主体。学校作为法学双学位质量监管的最后一道防线，难免存在主

观性。不少开设法学双学位的高校对法学双学位的监管力度明显弱于主修专业，这也直接影响到学生和

教师对待法学双学位的态度。在教师层面上，对课程安排和授课方式、内容缺乏监管，导致教师在法学

双学位课程投入不足，且担任法学双学位课程的教师很多都是缺乏经验的年轻教师，没有经历严格的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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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在学生层面上，上课随意性大，考试简单易过，且老师要求不如本系专业严格，

成绩与奖学金评选不挂钩，从而产生不重视心理。此外，更有学生直接对双学位的培养质量表达不满，

认为双学位是第二专业，无法学习到很多的专业知识，不应该对双学位抱有幻想。 

5. 我国法学双学位教育的发展出路 

(一) 完善相关政策，制定行内规范 
我国法学双学位的管理在国家政策上没有明确规定，要尽快出台相关政策以扫清法学双学位教育的

障碍。针对法学双学位学生的考试限制和就业障碍，可以实行双学位双毕业证书，改变颁发主修专业证

书上注明法学双学位的做法。同时法学双学位教育的质量把控也要从学校转变为国家层面，保障法学双

学位的质量，让修读法学双学位的学生能在就业时得到认可。 
同时在法学行内也要建立起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法学双学位教育评估体系，规范我国法学双学位教育。

法学双学位教育评估体系通过设定的各项量化指标进行年度评估，并以最为直观的数据来评价法学双学

位教育的优劣。 
(二) 明确培养目标，筛选培养对象 
人才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的前提与重点，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类型、规格与层次[6]。为培养复合

型法律人才，对修读法学双学位的学生要进行严格的筛选，否则难以达到培养目的。为达到培养目的首

先做要的是缩小招生规模，选拔优秀培养对象。在大力宣传法学双学位教育的同时，对学生指导工作不

容忽视，避免学生盲目从作出修读决定。宣传指导工作以便学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判断本专业是否

合适修读法学双学位以及能否适应且坚持修读。有效的引导工作能够筛选掉一大批因盲目从众或只是简

单感兴趣而报名学生。 
在学生报名后选拔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对有意愿修读法学双学位的学生选拔要求亦不能过高也不能

过低，过高会消极学生的积极性，过低又无法达到选拔目的。明确择优入取的规则，对学生本系专业的

学习成绩、教师评价多方面进行考察，这是招收的硬性标准。学生自身对法学知识的了解、兴趣度以及

创造力等综合要素的考察可通过面试来进行。 
(三) 优化课程结构 
双学位教学不同与主专业教学，其教学内容应该更多的是选修课而不是必修课。学生可以根据自身

需求选择不同类型方向的法学类课程，避免简单机械的课程安排。修读法学双学位的学生要选择足够的

跨学科课程才能修满学分。开设法学双学位课程其质量是首选，要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自我学习能力。法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能脱离实践空谈理论。教学内容除了基础的理论

知识还需要有能够培养学生能力的技能训练。在学生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后可以适当的安排学生开展

实践活动，让学生体会如何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与实践相衔接的课程可适量增加，例如：法

律文书协作、模拟法庭、案例讨论课等。 
在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学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

学生在教学的过程中学会如何获取知识，并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解决问题中来。基于此，要改变以往

由老师单一地向学生传授知识的传统教学形式，采用更加更调动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互动式

教学。 
法学双学位教学安排对于学生学习的效率有很大的影响。法学双学位必修课课程可以集中寒暑假，

寒暑假时间较长，学生能够在学习时有适量的放松时间，并且教学不会与各专业相冲突，即使有也能适

当的调整教学时间。在学期内安排选修课课程。学生能够自由灵活的根据自己本专业的课程安排来选择

合适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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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行严格考核奖惩制度，弹性学分制 
根据法学双学位教育的特点以及培养目标，教学要注重专业之间的融会贯通，其考核机制也要相应

的更加灵活多样化，设置科学合理的考核方案，避免一刀切现象。考核不仅要期末成绩合格，还要观察

平时的学习表现。这种将整个学习过程参与考核的方式能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评价。同时可拓宽学分的

获取渠道，实行弹性学制。为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学生的实践能力也是考核重点。学生参加课题、发

表论文等可以作为课外能力考核计入学分，调动学生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实现弹性学制能够减轻修读法

学双学位的负担，学生可以在四年内完成学业，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学习年限。学生修读法学双

学位的学习成绩同样纳入奖学金的评价体系之内，引起与本系专业同等的重视。学习成绩优异，课堂表

现好的学生可以考虑在各类活动中优先评选。平时对待课程态度消极，有迟到早退现象的学生也会有相

应的惩罚，例如取消评优评先的资格等。当学生迟到早退甚至欠缺课程累积到了一定程度时，可以考虑

取消该学生的法学双学位修读资格。 
教师同样是考核奖惩制度的主体，鼓励担任法学双学位课程的教师自我转型，并加强和更新现有知

识结构。通过奖惩机制来调动上课的积极性，并将法学双学位教学纳入到教师的考核体系中，对待认真

负责的教师适当提高薪酬，增加晋升机会；对待敷衍了事的教师，给予扣奖金、暂缓升职机会等惩罚。

在每个学期结束时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填写对教师满意度的问卷或其他方式来对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评

估，评估结果是衡量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指标[7]。 

6. 结语 

为培养能适应多元化复杂社会发展的法律复合型人才，我国法学双学位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急需解

决。提高法学双学位教育的办学质量主要从完善政策、课程设置及考核奖惩方面入手。希望通过以上措

施能提高我国法学双学位教育的办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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